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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

作为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力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

修订）》等相关规定，对铂力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止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与关联方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配件及

粉末耗材类销售类合同、加工承揽类合同等共计 34 份，合同金额累计 360.15 万元。 

前述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原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根据其

2021 年 6 月 15 日提供的《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其已减持公司股份至 5%以下，西北工业大学持有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述关系构成关联关系。 

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均系股东

折生阳控制的公司，上述关系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提供的《关于股东减持进展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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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公司股份至 5%以下，上述关系构成关联关系。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

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

上，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1、与西北工业大学关联关系说明 

西北工业大学持有公司股东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公司原持股 5%以上的股东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减持公司股份至 5%以下，不再是持股 5%以上大股东。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至 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5.1 第（十四）项有关规

定，仍属于公司关联方。 

2、与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折生阳持有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81%的股份，为

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5.1 第（十四）项

有关规定，属于公司关联方。 

3、与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折生阳系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5.1 第（十四）项有关规定，属于公司关

联方。 

4、与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信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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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与此同时，朱

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公募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13,083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1.27%。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披露的《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根据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提供的《关于股东减持进展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其已减持公司股份至 5%以下，不再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了《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5%以上股

东减持公司股份至 5%以下暨减持比例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5.1 第（十四）项有关规

定，仍属于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西北工业大学基本情况 

名称 西北工业大学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 

法定代表人 汪劲松 

开办资金 56,576 万元 

登记管理机关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

围 

培养高等学历理工人才,促进科技发展。力学、控制、材

料、航空宇航、机械、信息通讯、计算机、兵器、管理、

仪器、电子、交通运输、船舶工程、数学本科和硕士博士

研究生学历教育经济学、政治学、外语、物理、化学、系

统科学、光学工程、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化工、土木工

程、环境科学、生物医学、工商管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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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相关科学研究、高职教育、继续教育、

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2、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彦东 

成立日期 2010-04-26 

注册资本 4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节能技术开发；节能产品的研制、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节能服务；氢能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设备成套；机械设备、制冷设备

及配件、建筑材料、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的销售；耐火材

料的销售及服务；氢能综合开发应用；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折生阳 

成立日期 1992-12-28 

注册资本 6,666.6668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表面功能材料销售；新型陶

瓷材料销售；真空镀膜加工；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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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

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特

种陶瓷制品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喷涂加

工；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

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2021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万元） 

营业总收入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万元） 

76,838.84 53,594.34 51,185.20 23,316.95 

4、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稷路 8 号一栋二楼 

法定代表人 梁跃军 

成立日期 2018-10-25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许可项目：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公开募集基金的

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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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秦科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配件及粉末耗材类销售类合同、加

工承揽类合同等共计 34 份，合同金额累计 360.15 万元。前述交易属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7.2.3 条中规定上市公司与关

联人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除外）、7.2.7 条中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与不同

关联人进行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按照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系双方在综合考量各自真实成本、合理收益及外部市场现状的

基础上，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的，与公司向其他市场主

体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西北工业大学 

（1）主体： 

西北工业大学（甲方）、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2）合同金额累计 300.66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合同 19 份，合同金额合计 279.64 万元；3D 打印原材料合

同 5 份，合同金额合计 19 万元；3D 打印设备及配件（自研）合同 3 份，合同金

额合计 2.02 万元。 

（3）支付方式：甲方分期向乙方支付 

（4）生效时间：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违约责任：逾期交付或逾期支付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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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主体： 

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甲方）、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乙方） 

（2）合同金额累计 9.3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合同 5 份，合同金额累计 9.34 万元。 

（3）支付方式：甲方在合同生效后向乙方支付全额款项 

（4）生效时间：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5）违约责任：逾期交付或逾期支付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3、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主体：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甲方）、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乙方） 

（2）合同金额累计 9.8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合同 1 份，合同金额累计 9.87 万元。 

（3）支付方式：甲方在合同生效后向乙方支付全额款项 

（4）生效时间：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5）违约责任：逾期交付或逾期支付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4、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主体：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甲方）、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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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金额 40.2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合同 1 份，合同金额 40.28 万元。 

（3）支付方式：甲方在合同生效后向乙方支付全额款项 

（4）生效时间：经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5）违约责任：逾期交付或逾期支付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二）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西北工业大学于 1960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七五”、“八五”均被

国务院列为重点建设的全国 15 所大学之一，1995 年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是“卓越大学联盟”成员高校，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

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高校”、“全国文明校园”等荣

誉称号和表彰奖励。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公司已就上述关联交易签署了相应合

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注册资本 4800 万元

人民币，为依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资信情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公司已就

上述关联交易签署了相应合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于 2022 年 3 月 7 日

登陆科创板，资信情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公司已就上述关联交易签署了相应

合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为依法

存续的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公司已就上述关联交易签署了

相应合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秦

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各项合同，是公司进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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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行为，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定价合理，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此外，西北工业大

学作为高等院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较多，结合产品研制的特殊性及公司相关领

域的技术优势一致，向公司采购、委托公司加工等具有合理性、必要性；陕西华

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朱雀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较低，公司不会因此对西北工业大

学、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朱雀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均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

关联董事杨安庆先生、折生阳先生回避表决，薛蕾先生和黄卫东先生作为折生阳

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与关

联方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各项合同是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的正常行

为，交易内容符合公司实际需要，遵循了诚实信用、公开、公平的原则。该等关

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各项合同的实施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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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该等事项

发表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

公司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

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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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彦斌             李旭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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